


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 
投資事業法制化之研究 

 
 

蕭文生 著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元 照 出 版 公 司 

 

購書請上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7781



 

 

序 文 

隨著我國地方自治團體地位與功能日益重要，地方自

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數量不斷增加，但在法制上卻無

專法作統一性規範，地方制度法對此問題亦無基本著墨，

產生許多以往未曾出現之問題與爭議。不但造成地方行政

機關與其所經營或投資事業間之緊張關係，導致地方立法

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間之衝突，最後，更

出現地方府會失和之結果。此類現象在2018年臺北農產運

銷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北市政府及台北市議會間之衝突與抗

爭達到最高點，造成法律適用上之困難與混亂。 

德國各邦地方自治法（Gemeindeordnung）針對地方自

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皆有詳盡具體之規定。除要求係基

於公共目的所必要，符合地方自治團體之負擔能力外，並

採取所謂補充性原則，亦即並非允許地方自治團體任意自

由經營或投資事業。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本身與其經營或投

資事業間之關係以及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之事業與地

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之關係，皆有詳細與具體之

規定。對照我國目前法制，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

之議題欠缺基本規範，且在實務上迭生許多具有重大爭議

之疑難雜症，如能適時參考德國法制規定與經驗，應當能

使我國更有能力處理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所產

生之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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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基於我國憲法第144條規定，我國各級政府，尤其是中央

政府，經營或投資之事業相當廣泛，且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

關。除此之外，行政機關履行行政任務時所享有之形式選擇自

由，亦即得選擇公法形式或私法形式，包括組織模式與行為方

式，亦提供各級政府，尤其是地方政府，採用私法形式經營或

投資事業之可能性。我國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之公營事業

雖然為數眾多，但並無專法採統一性規範，地方制度法對此問

題亦無基本著墨。隨著我國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與功能日益重

要，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數量不斷增加，產生許多以

往未曾出現或想過之爭議，不但造成地方行政機關與其所經營

或投資事業間之緊張關係，導致地方立法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

經營或投資事業間之衝突，最後更導致所謂地方府會失和之結

果。此類現象在2018年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北市政

府及台北市議會間之衝突與抗爭達到最高點，造成法律適用上

之困難與混亂。 
德國各邦地方自治法（Gemeindeordnung）針對地方自治

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皆有詳盡具體之規定。德國各邦就地方自

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問題大都要求係基於公共目的所必

要，符合地方自治團體之負擔能力，以及採取所謂補充性原

則，換句話說，並非允許地方自治團體任意自由經營或投資事

業。此外，地方自治團體所經營或投資之事業內，地方自治團

體代表人、董監事之指派、地方自治團體就其所經營或投資之

事業應享有之影響力、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重大經營

決定之同意權保留與特定經營事項之報備義務、地方自治團體

經營或投資之事業向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提出經營報

告之義務、列席地方立法機關報告並備詢之義務以及自治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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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監督等，皆有詳細規

定。對照我國目前法制，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議題

欠缺基本規範，且在實務上迭生許多具有重大爭議之疑難雜

症，如能適時參考德國法制規定與經驗，應當能使我國更有能

力處理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所產生之爭議。 
本書首先對於我國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現狀與

法制規定做全面性之蒐集與分析，繼而深入探討德國各邦邦法

有關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之具體規定與實施經驗。最

後，自德國法制經驗，提出我國地方制度法修法之參考內容。 
 

關鍵詞：地方自治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之事業、地

方立法機關、地方行政機關、德國地方自治法（鄉鎮

市法）、公共目的、負擔能力、補充性原則、報告並

備詢義務、持股報告義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更多地方自治   

精彩文獻，請上 

月旦知識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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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前 言 

我國各級政府，尤其是中央政府，經營或投資之事業相當

廣泛，其範圍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甚至常常是自由市場

上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唯一提供者。此或許在傳統上與我國憲法

第144條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業，以公營為原則，其

經法律許可者，得由國民經營之規定有密切關係。除此之外，

行政機關履行行政任務時所享有之行政行為選擇自由，包括組

織形式選擇自由，亦即得選擇以公法組織形式（行政機關或行

政法人）或私法組織形式（特別是股份有限公司）；以及行為

方式選擇自由，亦即得以公法行為方式，例如行政處分，或私

法行為方式，例如，私法契約來完成行政任務1，亦提供各級

政府，尤其是地方政府，採用私法形式經營或投資事業之可能

性。基於上述原因，即使在民營化浪潮下，有許多各級政府經

營或投資之事業已結束營業或私有化，例如，臺灣鋁業股份有

限公司（1987年）、臺灣電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1999

年）、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（2001年）、臺灣鐵路貨物

搬運股份有限公司（2002年）等；但仍有為數眾多各級政府經

營或投資之事業存在。 

我國現行法規中對各級政府經營或投資之事業並未有統一

之定義，公營事業、公有事業或國營事業則是常見之代名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司法院釋字第540號解釋指出，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，得選擇以
公法上行為或私法上行為作為實施之手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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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法制化之研究 

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本法所稱國營事業如下：

一、政府獨資經營者。二、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，由政府

與人民合資經營者。三、依公司法之規定，由政府與人民合資

經營，政府資本超過50%者。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3條規

定，本條例所稱公營事業，指下列各款之事業：一、各級政府

獨資或合營者。二、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，且政府資本超過

50%者。三、政府與前二款公營事業或前二款公營事業投資於

其他事業，其投資之資本合計超過該投資事業資本50%者。審

計法第47條規定，應經審計機關審核之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如

左：一、政府獨資經營者。二、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，政府資

本超過50%者。三、由前二款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轉投資於其

他事業，其轉投資之資本額超過該事業資本50%者。從上述條

文可見，公營事業、公有事業或國營事業原則上通常指各級政

府獨資經營或各級政府資本超過50%者，始受上述法規之規

範。至於各級政府資本低於50%者，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，

既然採用私法形式，則適用一般私法之規範。屬國營事業者主

要由經濟部、財政部與交通部管理，例如，台灣糖業股份有限

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

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等；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土

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等；中華郵政股

份有限公司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

公司等。 

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之公營事業為數亦不少，例如，

直轄市層級，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北市果菜運銷股

份有限公司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

司、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

司；縣（市）層級，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花蓮縣農產運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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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前 言 3 

股份有限公司、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彰化縣肉品市場

股份有限公司、嘉義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等；鄉（鎮、市）層

級，社頭鄉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西螺農產品市場股份有限

公司、埔里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等。 

除上述符合公營事業、公有事業或國營事業定義之各級政

府經營或投資之事業外，另有許多各級政府資本低於50%之事

業，例如，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、

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海

運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

有限公司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

限公司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

股份有限公司、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

限公司、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等。由於此類事業原則上並

不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、審計法規定等，不但欠缺一致性之法

規規範，通常亦無足夠之監督機制，特別容易產生諸多政治與

法律上之爭端。 

在現行法令上，中央政府經營或投資之事業雖有國營事業

管理法之規範，但實際上僅能適用於中央政府獨資或與其他各

級政府合資超過事業資本額50%以上之事業，其他低於事業資

本額50%之投資事業，基本上僅能依相關法令，特別是公司法

或其他專業法令辦理，容易產生主管部會與事業間之指揮監督

或協調問題，立法院監督此類事業時更容易產生激烈之政治攻

防與產生複雜之法律爭議。法制上更加複雜的是地方自治團體

經營或投資事業問題之處理，其不但缺乏類似國營事業管理法

之一般性規範，地方制度法對此問題亦無基本著墨。惟隨著我

國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與功能日益重要，特別是在六都成立

後，地方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數量不斷增加，產生許多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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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未曾出現或預想過之問題，不但造成地方行政機關與其所經

營或投資事業間之緊張關係，地方立法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經

營或投資事業間之衝突，更常導致所謂地方府會失和之結果。

此類現象在2018年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北市政府及

台北市議會間之衝突與抗爭乃是最著名的例子2。 

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係由公股與民股所共同成立，

其中公股占45.52%，台北市政府與行政院農委會各占22.76%；

民股占54.48%，其中各級農會占24.81%，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

社占9.48%，農產品販運商及其他占20.19%。由於公股合占股

份並未超過50%，並不符合法定國營或公營事業之定義，因此

亦不適用相關公法上之規範。雖然公股合占股份並未超過

50%，惟慣例上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係由台北市政府與行政院

農委會所指派。雖然如此，但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仍為

私法人，原則上依私法規定運作並參與市場交易秩序。事件之

引爆點在於，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經理是否應到臺

北市議會列席報告並備質詢。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既然

為私法人且公股合占股份並未超過50%，並不符合法定國營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吳音寧、柯文哲和藍綠兩黨大混戰，北農的困境在哪裡？——台北
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北農」）於2018年2月28日引發
「休市事件」後，將近過了五個月。回顧事件初期，各方輿論從
「菜價崩盤」、「總經理吳音寧神隱」及「農委會與北市府鬥
爭」，延續至中期總經理的「250萬實習生」及「農村野兔」等諸多
個人標籤爭議。直到七月，台北市議會仍為北農總經理是否應列席
備詢而爭論不休。八月，柯文哲市長更正式行文農委會，正式「建
請農委會讓售北農公司22.76%股權給北市府」，此建議若成真，將
會終結北農由農委會（中央政府）、北市府（地方政府）與農會
（供銷單位）三方共同持股的局面，改由北市府與農會系統共同經
營這家全台最大、同時兼具官民營色彩的農產運銷公司。但，提案
很快遭到農委會拒絕。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80808-taiwan-
tapmc-yinlingwu-wjko（最後瀏覽日：2024年8月24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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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營事業之定義，不適用相關公法上規範，除其他法令或依公

司成立契約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約定外，僅依公司法相關規

定對外負責。雖然台北市訂有「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

自治條例」，但就公股合占股份並未超過50%之事業是否到議

會報告並備詢之問題缺乏具體明確之規範，以致於造成臺北農

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議會三者間激烈之

法律與政治攻防，最後甚至占據國內媒體大幅版面並擴大成國

家級之政治風暴，成為國人當時每日關心及談論之事項。 

從所謂北農事件引發之問題來看主要集中於兩項大的爭

議，首先，地方行政機關與其所經營或投資事業間是否存在直

接或間接指揮監督關係？如果有，其範圍為何？指揮監督之程

序與手段為何以及如何貫徹指揮監督措施？另一個更值得關注

之議題在於，地方立法機關與自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事業間是否

存在直接或間接之監督關係？換句或說，私法人型態成立之自

治團體經營或投資之事業是否屬地方議會監督之對象？如果

有，公司負責人，董事長或總經理是否有到地方議會接受質

詢、列席報告並備詢之義務？是否因公司負責人之指派者不同

而有所差異？如果必須到地方議會列席報告並備詢，是否與其

他法定義務，尤其是公司法上之保密義務，有所衝突？即使在

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經營或投資事業屬國營或公營事業時，

此項問題也是爭議不歇。 

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得自由決定以私法或公法形式來履行

其任務。以私法形式履行任務時，則受公司法之拘束，特別是

股份有限公司之相關規定。惟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是否得任意

經營或投資事業，換句話說，是否限於特定領域？或是基於一

定條件下，始得為之，並非毫無爭議。此外，國家或地方自治

團體所經營或投資之事業雖然對外以私法人形式參與法律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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